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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招录新员工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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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通乾律师事务所 朱慧 武慧琳

随着劳动力的市场化， 用人单位使用劳动者大多是通过各种

途径来招聘的， 比如在网上发布招聘广告， 通过中介服务公司推

荐等等。

当经过招聘和面试确定录用对象后， 用人单位将面临向录用

对象送达录用通知书、 要求录用对象登记信息、 核实录用对象背

景和信息、 与录用对象签订劳动合同等等的流程， 而这些也是用

人单位新聘员工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也潜伏着不少法律风险， 以下事项应引

起用人单位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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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随意撤销

用人单位通过各种招聘方式确

认录用对象后， 一般会向录用对象

发送录用通知书 （在外企则通常称

为 “Offer”）。

普遍情况下， 录用通知书会明

确录用后的岗位、 工资待遇等合同

内容， 并要求录用员工在某年某月

某日之前来办理入职手续。

对于录用通知书的法律效力，

我国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

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已有用人单位

发出录用通知书后反悔， 而被法院

判决赔偿的案例。 如上海某公司就

因发出录用通知书后反悔， 被某区

人民法院判决向劳动者赔偿经济损

失 24000元。

因此， 用人单位向录用对象发

出的录用通知书是具有一定法律效

力的， 不能随意撤销， 否则可能面

临劳动者的索赔。 用人单位发出录

用通知书应当抱着非常谨慎的态

度， 并非未签劳动合同就可以随意

反悔。

对于劳动者来说， 收到用人单

位的录用通知书后可以选择承诺或

放弃， 选择承诺的应在录用通知书

明确的承诺期限内作出， 同时不能

对录用通知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的

变更。

而对于用人单位来说， 则需在

录用通知书中明确要求拟聘员工作

出承诺的期限， 也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在录用通知书中备注不予录用的

具体情形。

知情权受限制

用人单位在招聘时会接受录用

对象提供的个人简历和资格证明，

在录用对象入职时会要求其填写员

工信息表， 对于岗位相对重要的录

用对象， 谨慎的用人单位还会进行

背景调查， 这些都是用人单位在行

使知情权。

《劳动合同法》 第 8 条规定：

“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

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 劳动者

应当如实说明。”

从该条款可见， 员工向用人单

位如实说明的义务范围是与劳动合

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 员工的学

历和科研水平如与工作直接相关，

劳动者当然应当如实向用人单位陈

述， 否则， 轻则构成欺诈， 用人单

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重则可

能构成犯罪。

实践中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案

件： 刘某在北京全国第六届高级人

才洽谈会上， 自称是将毕业的北京

大学在读博士生， 并提交了编造的

个人工作经验、 科研项目、 发表的

论文、 英语水平等简历。 郑州航空

工业学院信以为真， 即与刘某商谈

招聘事宜。

刘某到学院上班后， 该院按

“博士生” 待遇付给刘某 4 万元安

家费、 三个月的工资， 并分配 120

平方米住房一套。 后来， 刘某又以

自己是北京大学博士为由， 要求学

院进一步提高待遇、 提供科研启动

资金，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对其

身份产生怀疑， 于是向北京大学查

询， 发现刘某从未在北京大学读博

士， 遂向公安机关报案。

法院审理后认为， 刘某以伪造

的博士生简历骗取工作进而骗取钱

财， 数额巨大， 应当追究刑事责

任， 于是按诈骗罪判处刘某三年零

六个月有期徒刑。

由此可见， 如劳动者提供的与

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是虚

假的， 劳动者有可能须承担刑事责

任。

但是， 用人单位如果在招聘时

及时核验录用对象提供的信息， 单

位也能避免损失。

如前所述， 劳动者向用人单位

如实说明的义务范围是与劳动合同

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 即用人单位

的知情权是受到限制的。

那么， 用人单位能否询问女员

工的婚育情况呢？ 这些信息是否是

员工必须如实向用人单位说明的范

围呢？

我们认为， 无论是员工的个人

信息还是家庭信息、 身体健康信

息， 主要应以是否与工作直接相

关、 是否符合社会常情下用人单位

的管理需要作为判断依据， 并应遵

循相关规定。

比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招

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 明确

规定：“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不

得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

即将于 2021 年实施的 《民法

典》 加强了对隐私权与个人信息的

保护， 对于用人单位从劳动者那里

获得的个人信息与隐私， 不得随意

使用和泄露， 否则可能承担侵权责

任。

设置录用条件

在录用员工的过程中， 录用条

件的设置很重要。 一方面录用条件

明确了用人单位需要招聘什么样条

件的劳动者， 使求职者有了明确的

方向， 另一方面这也为用人单位日

后实现对新聘人员试用期的管理考

核提供了依据。

我国 《劳动合同法》 赋予用人

单位在试用期内一个特别的权利，

即劳动者在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

录用条件， 用人单位可以单方面解

除劳动合同而无须承担赔偿责任。

而用人单位要证明劳动者不符

合录用条件， 首先要证明的就是事

先明确了“录用条件”， 其次才是

证明劳动者不符合这样的录用条

件。

录用条件一般包括对劳动者的

基本业务能力要求和道德诚信记录

要求， 有时还涉及一些岗位的特别

要求。

对于设置录用条件的时间点，

用人单位可以选择在签署劳动合同

时在劳动合同中明确， 也可以选择

单独明确录用条件让劳动者在入职

时签署。

但是， 录用条件的内容一定要

清晰明确， 以避免争议。

举例来说， 一家五星级酒店招

聘一名迎宾小姐， 要求“视力达到

1.2”， 张小姐去应聘并成功了， 在

试用期间， 有一天在迎宾时正面撞

上客人。 经查， 张小姐的裸眼视力

只有 0.1， 于是该酒店以张小姐在

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

了劳动合同。

张小姐认为该录用条件并没有

明确是裸眼视力还是矫正视力， 而

且如今近视率很高， 其矫正视力超

过 1.2 完全符合录用条件， 故张小

姐提起劳动仲裁要求该酒店支付违

法解除的赔偿金， 最后在仲裁的主

持下双方达成和解， 该酒店给予张

小姐一定金额的经济补偿金， 双方

以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结案。

在本案中， 正因为对录用条件

存在不同理解， 导致案件发生争

议， 如果酒店在录用条件中明确要

求的是“裸眼视力为 1.2 以上”，

也就不会存在争议了。

通过本案我们可以看出， 录用

条件的内容设置很重要， 用人单位

一定要予以明确。

规范入职流程

规范录用对象的入职流程也很

重要， 这能很大程度上减少用人单

位的法律风险。

举例来说， 我国 《劳动合同

法》 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自实际

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未签劳动合同

的， 用人单位要支付双倍工资。

如果用人单位没有规范的流程

来督促履行这一法定义务， 就可能

让个别居心不良的劳动者利用 《劳

动合同法》 的规定获取不当利益。

我们曾办理过这样一个案件，

甲公司和黄小姐签署了为期 1 年的

劳动合同， 月薪 5000 元。 合同 1

年到期后甲公司决定不再与黄小姐

签署劳动合同， 结果黄小姐以甲公

司未与其签署劳动合同为由主张双

倍工资差额。

甲公司对此很惊讶， 明明与黄

小姐签署过劳动合同， 而且公司也

保留了一份， 怎么可能没签署过劳

动合同呢？

黄小姐要求对甲公司提供的劳

动合同上黄小姐的签字进行鉴定，

经鉴定果然不是黄小姐亲笔所签。

经了解， 原来劳动合同是黄小姐带

回家签署的， 显然黄小姐交还给公

司的劳动合同上， 签名是他人所

签。

当然， 如果劳动者利用单位的

纰漏作为谋财手段， 可能会涉嫌刑

事犯罪。

温州曾发生过这样的案件： 毛

某、 时某两人在 3年间先后应聘多

家公司， 公司方均正常让两人签署

劳动合同， 但两人都以需要仔细阅

读劳动合同为由未当场签署而是把

合同带离公司后再将非本人签署的

劳动合同上交公司， 后续再通过劳

动仲裁和诉讼主张用人单位赔偿未

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并多次得

逞。

这是极个别劳动者利用劳动法

律法规对劳动者的保护谋取非法利益

的情形， 该案中的两人也最终受到了

刑事制裁。

但是， 以上案例也是对用人单位

的警示， 用人单位在新聘员工时， 规

范劳动合同签订流程是具有重要作用

的。

在上述案例中， 如果用人单位

加强流程管理， 严格要求劳动者领

取劳动合同时必须当场确认并签收，

或者要求劳动者现场在用人单位保

留的那份劳动合同上签字确认已签

署并收到另一份劳动合同， “劳动

者签名非本人签署” 的风险就能避

免了。

我们认为， 用人单位处理录用对

象的入职流程时， 以下几个方面的审

核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 录用对象的身份证明， 即

核实身份证、 护照等；

第二， 录用对象的资格证明， 即

核实学历学位证明、 技术资格证书、

执业资格证书等；

第三， 录用对象是否与其他用人

单位仍有劳动关系， 即核实劳动手

册、 退工单、 社会保险缴费转移单

等；

第四， 录用对象是否与其他用人

单位签订过竞业限制协议， 例如可要

求新聘人员出具未承担竞业限制义务

的承诺书；

第五， 对有特殊要求的工作岗

位， 安排录用对象进行职业病检查等

特殊程序。

同时， 劳动合同应在用人单位处

由本人当场签署， 如在他处签署的，

也可以要求录用对象现场在用人单位

保留的那份劳动合同上， 签字确认其

已签署并收到了劳动合同。

以上是我们认为用人单位在确定

录用对象后必须注意的主要法律风

险， 应当引起重视。


